违章处罚规则

1、图书赔偿：遗失图书须自行设法重购同种同版本图书并交纳图书加工费5元/册。无法重购者，根据原书出版年限、价值不同，按遗失图书定价的2—20倍交纳赔偿金；赔款后10日内找到原书者，按逾期计日收取罚金。

2、超期处罚：未能在规定日期前归还图书者，须按过期天数交纳违约金（普通图书0.1元/日）。

3、污损处罚：污损图书者，每页付赔偿金1—20元，损坏严重者，按遗失处罚规则处理。损坏条码者，每条交纳赔偿金5元。凡窃书、撕剪、开挖书刊内页者，一律按原书5－10倍处罚（刊全年价，报全月价）同损坏图书防盗设备者一样，按违反校纪处理，个人写出书面检查，告知当事人所在单位，张榜公布名单，视情节报请学院给予通报处分。

4、不注意室内环境卫生者除给予相应的处罚外，并负责将室内打扫干净。

5、借书证只限本人使用，如发现有转借现象造成的损失由持证者本人负责，图书馆依情况给予双方借书证停用一个月或收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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